110年青年創新創業國際育成計畫
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
1、 專案各相關單位：
專案主辦機關：桃園市青年事務局
受託執行單位：國立中央大學產學營運中心
上述單位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令及個人資料保護政策、規章，於向您蒐集個人資料前，依法向您告知下列事項，敬請詳閱。
2、 蒐集目的及類別
目的：依「110年青年創新創業國際育成計畫」專案需求必須取得您的個人資料。在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，專案各相關單位將依法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
     類別：含姓名、聯絡方式(電話、職稱、電子郵件、地址等)、學校名稱、公司名稱、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其
     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。
3、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
除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，您的個人資料僅供專案各相關單位於中華民國領域、在前述蒐集目的之必要範圍內，以合理方式利用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。
     利用方式：網際網路、電子郵件、書面及傳真。
4、 當事人權利
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規定，就您的個人資料：(1)查詢或請求閱覽、(2)請求製給複製本、(3)請求補充或更正、(4)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、(5)請求刪除。如欲行使以上權利，請洽主執行單位專線(03)422-7151分機27088或來信至ncucaic@gmail.com。
5、 個人資料之同意提供
當您已閱讀並同意「110年青年創新創業國際育成計畫」之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內容時，即表示您願意以
電子文件之方式行使法律所賦予同意之權利，並具有書面同意之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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